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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財政局 108年 10月份局務會議紀錄 

一、時間：108年 10月 30日（星期三）上午 9時 

二、地點：市政大樓北區 2樓 N206審議室  

三、主席：陳局長家蓁                紀錄：楊靜琴 

四、出席人員：  

游適銘 沈榮銘 倪永祖 林純綺 張素珍 林秀鳳 

黃薏庭 石春霞  周淑蕙 張孟純 吳雅鳳 謝其臣 

朱大成 林昆華 徐淑麗 蔡宗峯 鄭秀貞 黃美華 

陳穎慧 何治民 劉慶安  王月蕊   

五、專題報告：108年菁英領導班赴以色列特拉維夫大學研

習心得分享 

主席裁示：同意備查。 

六、違規使用本府會議室專區檢討報告(非公用財產開發科) 

主席裁示：同意備查。 

七、前次會議主席裁示事項執行情形(略) 

八、府會聯繫重要事項： 

針對議員索取資料，如有彙整或時效上之難處，致

無法及時提供，請洽府會聯絡人及主秘後，再由府

會聯絡人及時向議員溝通說明。 

九、各單位業務報告：（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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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主席指示事項： 

（一）請稅捐處安排時間向局長報告稅費e帳簿作業推動

情形。 

（二）中央將研議廢止印鑑証明，涉市民e點通、臺北市

市有財產管理自治條例第23條規定，請非公用財

產管理科、公產管理科預為因應。 

（三）108年度債權憑證清理，請非公用財產管理科將債

權憑證予分類處理，俾加速清理進度。 

（四)請非公用財產管理科檢討訴訟案件以表格方式說

明辦理進度及辦理情形。 

（五）有關寺廟占用市有土地處理要點，請公產管理科

蒐集各機關案例，俾利研議修訂臺北市寺廟使用

市有土地處理要點。 

（六）契約不可中斷案件列管，請按案件性質分別列表，

並依契約屆期日排序，以利控管。 

（七）請各科室暨二處落實財產管理登錄、財產盤點，

及電子發票核銷執行作業。 

十一、散會：中午12時30分 


